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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目的

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

育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落实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，进一步推动教育

改革和发展，完善池州城市基础教育体系，依据池州市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，完善教育设施规划布局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教

育服务均等化，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、学校建设和城市建设

协调发展，特编制《池州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

（2023—2035 年）》，（以下简称本规划）。

二、规划目标

近期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，深化教育改革，推进教育公平，

教育均衡发展，提高教育质量。整合、优化配置现有教育资源，通过

改扩建、新建学校补短板，逐步实现幼儿园“就近布局”、中小学“优

质均衡”、职业教育“特色发展”。

远期：实现城市学校规划建设与社会、经济协调发展，满足教育

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形成体系健全、布局合理、规模办学的教育办学体

系。

三、规划布局

1.幼儿园

到 2035 年，规划主城区共设置幼儿园 99 所，可提供幼儿学位

25680 个。其中：保留幼儿园 75所；新建幼儿园 24所。



2.小学

到 2035 年，规划中心城区小学由 27所增加到 40 所。其中保留

18所小学，改、扩建现状小学 9所，新建（含在建）小学 13所，规

划学位 51840 个。其中：独立完全小学 37所；九年一贯制学校 3 所。

3.中学

到 2035 年，规划中心城区初级中学由 13所（含完中初中部）增

加到 22所（含完中初中部及民办中学）。其中：保留现状初级中学

12所，改扩建 1 所，新建学校 9所。规划初中学位 25800 个。

到 2035 年，规划中心城区高级中学由 8 所（含完中高中部及民

办中学）增加到 9所（含完中高中部及民办中学）。其中保留现状高

级中学 7 所，改扩建现状高级中学 1所，新建高级中学 1所。规划高

中学位 22050 个。

4.职业学校

到 2035 年，规划保留现状学校 1 所，新建 1所，规划学位共计

7500 个。

5.特教学校

规划保留现状特教学校，规划学位 364 个。












